
海南省地方标准 

《海南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海南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规范》；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海南省 2023 年度第三批地方标准制修订

项目计划（2023-Z046）； 

（三）起草单位：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单位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 7 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协

会、海南省标准化协会、海南大学、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旭杨餐饮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海南一品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六）标准起草人：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张欣 
海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 
副处长  负责项目全面工作 

136375820

03 

2 王卫红 海南省教育厅 副处长  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开展  

3 张鑫 

海南省学校食

品安全与健康

管理协会 

秘书长  

负责现场调研、意见征集、

编写标准等 

189768686

51 

4 孙林芳 
海南省标准化

协会 

食品工

程师 
  

5 李婉萍 海南大学 副处长   

6 吴育强 
海南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副处长   



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学校食堂是全校师生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校园食品安全工

作事关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亿万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稳定，关系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重大的民生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当下，学校食堂供餐是我省在校学生主要就餐方式，学校食堂食品安全需

要在其经营场所具备完善的硬件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强化软件管理方可做好充

分保障和风险控制。在食堂供餐模式中，存在自主经营、非自主经营的情形，

目前我省学校食堂非自主经营约占 15%。 

2015 年，原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海南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琼食药监餐饮〔2015〕46 号）（以

下简称“46 号文”），该文件对我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做了明确规定（《海

南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准入与退出规定（试行）》），但此文件实施以来，

我省学校食堂的委托经营管理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学校引入食堂的方式也

未严格依据 46 号文落实，如：部分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者无经营资质（营业执

照、经营许可证）；学校引入企业经营管理食堂未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备；学校

未以招投标方式公开择优选择食堂经营管理企业；学校变相收取经营管理企业

7 肖茗方 

海南省学校食

品安全与健康

管理协会 

副秘书

长 
 

负责收集汇总相关材料、编

写标准、材料报批等 

 

8 杨燕青 

海南旭杨餐饮

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总经理   

9 赵蓝婷 
海南一品餐饮

文化有限公司 

品控总

监 
  



管理费等问题层出不穷。 

2019 年 4 月 1 日，国家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发布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国家教育部、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45 号）开始实施，该规定第四条要求

“学校集中用餐应当坚持公益便利的原则，围绕采购、贮存、加工、配送、供

餐等关键环节，健全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食品安全，促进营养健

康”，第二十三条要求“有条件的学校应当根据需要设置食堂，为学生和教职

工提供服务。学校自主经营的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不以营利为目的。实

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不得对外承包或者委托经营。引入社

会力量承包或者委托经营学校食堂的，应当以招投标等方式公开选择依法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社会信誉良好的餐饮服务单位或者符合

条件的餐饮管理单位”。 

2022 年 9 月 22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0 号），明确提出了企业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具体要求，但针对我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方面主

体责任的落实，仍然需要进一步细化。 

2023 年 6 月 1 日，江西工职院食堂“鼠头鸭脖”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6 月 29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

展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食品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国市监食经发

〔2023〕54 号），将非自主经营模式的学校食堂纳入专项排查的重点对象。 

2023 年 6 月 15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

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8 号），明确了从事餐饮服务管理企



业应具备的资格和相关条件。原 46 号文涉及的企业资格与条件已不能满足《食

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要求。 

（二）编制过程简介 

1、立项 

2023 年 10 月，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3 年

第三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海南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规

范》被列入其中，项目编号 2023-Z046。该项目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

处提出，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协会等共同负责承担

该项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  

2、项目启动 

在该项目提出立项建议之时，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协会已经开展初期项目工作。为切实做好海南

省《海南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规范》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成立了项目工

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工作；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分项

目阶段，定时间节点，确保项目能保质保量，顺利推进，按期完成。 

3、收集资料 

2023 年 8 月工作小组通过多种途径检索关于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相关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以及外省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情况，

收集相关论文及研究资料及相关政策文件。工作小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编制

海南省地方标准《海南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规范》草案稿。 

4、项目调研 

为了高质量完成海南省地方标准《海南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规范》的



制定工作，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工作小组进行了多次项目

调研。 

根据项目工作方案安排，2023 年 8 月到 10 月期间，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餐饮处联合海南省教育厅学生安全工作处组织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与健康

管理协会开展了项目调研。项目工作小组分别赴各市县进行实地调研。在调研

过程中就各市县学校食堂委托的准入和退出过程控制、学校食堂经营管理企业

资质、管理水平等与各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学校、食堂经营管理企

业等多方进行交流探讨。10 月 20 日，项目组组织海口市市场监管局、海口市

教育局，海南大学、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代表，海南旭杨餐饮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海南一品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共 30 余人开展座谈会，

就标准草案稿进行研讨，现场收到修改意见 40 余条，采纳了部分意见。 

在此基础上，对标准草案稿修改完善，形成了《海南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

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编制依据下列原则： 

① 科学性：根据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要求，本标准的各个章节，

在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操作细节上用清晰的逻辑层次展开和表述，按照全过

程覆盖的思路，对学校食堂管理企业的基本要求、人员要求、管理体系、准入

管理、日常管理、退出管理等内容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② 适用性：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内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

园（以下统称学校）食堂实施委托经营管理的过程控制。本省内其他集中用餐



单位食堂实施委托经营管理可参照执行。 

③ 一致性：本标准与学校食堂经营管理相关政策文件保持协调一致。 

④ 规范性：本标准遵循 GB/T 1（所有部分）、GB/T 20001（所有部分）

等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文本格式规范。 

2、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

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8 号）、《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45 号)、《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8〕第 12 号）、《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

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0 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学

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食品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国市监食经发

〔2023〕54 号）等文件，提出本标准的主要技术条款。 

3、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无已发布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能与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相衔接，无冲

突。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学校食堂、学校食

堂管理企业、准入管理、日常管理、退出管理共 8 章组成。其中“学校食堂”、

“学校食堂管理企业”、“准入管理”、“日常管理”、“退出管理”是本标准的主

要技术内容。 



第三章给出了学校食堂、餐饮服务管理、学校食堂管理企业、企业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专有名词含义和范围。 

第四章从“主体资质”、“坚持原则”、“经营模式”3 个方面给出了学校食

堂经营的基本要求。 

第五章对学校食堂管理企业提出要求，主要从基本条件、其他参考条件、

人员要求、管理体系等方面给出指导。 

第六章学校在委托经营模式下对食堂管理企业的准入过程控制提出要求。 

第七章明确学校在日常工作中对食堂管理企业开展动态管理方面提出要

求。 

第八章给出了食堂管理企业退出条件及相关要求。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据检索表明目前无关于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方面的国家、行业标准。 

相关地方标准有：《中小学校食堂管理与服务规范》（DB37/T 4200—2020）、

《学校食堂管理和服务规范》（DB63/T 2111—2023）。 

相关团体标准有：《海南省学校食堂经营管理企业管理标准》（T/HNSFSA 

001-2021） 

采用上述标准与否及理由：部分采用，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相通之处可

以借鉴学习，同时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海南省地方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实施日期等） 

1.标准发布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教育厅针对全省各市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教育局开展标准宣贯培训，指导各市县局在其辖区对学校开展标

准化宣传培训，行业协会对学校及学校食堂委托经营企业开展标准化宣传。 

2.开展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调研标准落实情况，及时反馈标准实施

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九）预期效果 

《海南省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规范》地方标准的实施，将为全省学校食

堂委托经营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撑和指导，对学校食堂经营的总

体要求、委托经营准入要求、委托经营模式下的日常监管和退出管理等环节进

行全方位、系统性的规定，既可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又可在全省范

围内统一规范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行为，提高地方学校食堂餐饮服务管理的

质量和竞争能力，进而为全省学校食堂在委托经营管理模式下的食品安全质效

夯实基础，有效遏制因食堂管理不到位而引发的校园食品安全事故，保障在校

学生“舌尖上的安全”。此外，明确了学校食堂实行“零租赁”的方式进行委

托经营，对学生饭菜种类、价格等方面进行规定，切实将“学校食堂坚持公益

便利的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落到实处，进而维护学生、教职工、家长的利

益，为自贸港建设发力，为民办事，为百姓谋福。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